社團法人臺中市回生關懷協會 社會工作方案實習辦法

1、 實習申請
方案/特殊專案實習：於預定實習時間開始前3個月（最慢於4月底前提出申請），請學校具函申請，並附履歷、自傳及實習計劃(須載明方案名稱與內容)。
2、 實習期間
方案實習或其他特殊專案實習，實習時間由學校實習督導及本會實習督導共同訂定之。
3、 實習費用
 收取實習費用300元/人。為實習期間之行政管理支出等費用。
4、 實習申請管道
1. 致電協會聯繫實習聯絡人詢問該年度是否開放申請實習。
2. 將紙本公文與申請資料郵寄至本會（台中市清水區西社路29號）並於信封註明校系/年度-實習申請。
3. 將公文與申請資料電子檔寄至信箱kiwi62236111@gmail.com.tw，並於主旨說明校系/年度-實習申請。
4. 實習聯絡人：林育辰社工，電話：(04) 26224788。
5、 申請程序
收件後先行書審，7-10個工作日通知書審結果；書審通過者由部門督導與符合資格之學生約面試時間，面試採實地面試，方案實習可視狀況調整是否面試，如符合本會實習生招收標準，將於7-10個工作日通知實習錄取與否。
6、 認證機制及評核標準認證機制及評核標準
依各校實習評量表評分，如學校未訂定相關考核標準，則以本會訂定之標準進行評分，實習期滿且通過考核頒予實習證明書。

7、  權利和義務
1. 提供符合資格之專業督導。
2. 正式實習第一週辦理實習說明會。
3. 恪遵社會工作之專業倫理守則及本會工作規範及實習規定，若有違反社會工作倫理以及本會之業務運作、行政管理等相關規定、實習態度不佳或有重大過失，經本會會議認定者，將終止實習契約。
4. 遵守本會之業務運作、行政管理等相關規定：
(1) 遵守本會訂定之實習時間，不得遲到、早退或無缺席。
(2) 實習期間因外訪、活動安排調整實習時間至晚間或假日需求，於不影響規定實習時間，經與督導討論後可彈性調整休息日。
(3) 請假必須先經過督導批准，如若請假過多影響了學習成效，本會有權要求延長實習以補足時數；無故缺席3次以上(含3次)，成績不予計算，並通知學校處理。
5. 儀容應注重整潔樸素，且實習期間應配戴名牌。
6. 實習過程中以及實習結束後，對實習期間所處理之資料及個人隱私，皆應負起保密責任。




社團法人臺中市回生關懷協會 社會工作方案實習申請表
	就讀學校級別
	學校名稱：
就讀級別：

	學校實習老師
	

	聯絡代表人
	組長：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
副組長：　　　　　電話：

	實習學生名單 (不足請自行增加)

	1
	姓名：　　　　　性別：　　學號：　　　　生日：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   　　 　電話：

	2
	姓名：　　　　　性別：　　學號：　　　　生日：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   　　　 電話：

	3
	姓名：　　　　　性別：　　學號：　　　　生日：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   　　　 電話：

	4
	姓名：　　　　　性別：　　學號：　　　　生日：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   　　　 電話：

	5
	姓名：　　　　　性別：　　學號：　　　　生日：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   　　 　電話：

	預定實習方案介紹

	方案名稱
	

	方案期程
	

	方案設計
	

	方案說明
	





